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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柳国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师晓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马庆红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师晓为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451-58582173 

传真 0451-58582179 

电子邮箱 sxwlch@126.com 

公司网址 www.dh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哈尔滨市平房开发区大连路 8 号 1 栋，15006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73,056,607.46 197,683,202.75 -12.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493,310.85 153,618,979.67 9.6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84 1.68 9.6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9% 14.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64% 22.2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3,044,000.60 73,891,382.11 -1.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4,331.18 5,330,549.80 179.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68,520.19 4,982,205.15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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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3,347.74 12,480,827.07 -73.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9.24% 2.7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4.64% 2.5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6 166.6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7,144,769 95.24% -2,510,494 84,634,275 92.5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0,390,000 66.00% - 60,390,000 66.00% 

      董事、监事、高管 1,451,744 1.59% 234,506 1,686,250 1.84%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355,231 4.76% 2,510,494 6,865,725 7.5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4,355,231 4.76% 2,510,494 6,865,725 7.5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91,500,000 - 0 91,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大资(北

京)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60,390,000 0 60,390,000 66% 0 60,390,000 

2 邢玉丰 49,503,000 0 49,503,000 5.41% 0 49,503,000 

3 王英杰 4,000,000 0 4,000,000 4.37% 3,000,000 1,000,000 

4 柳帅冰 200,775 2,810,850 3,011,625 3.29% - 3,011,625 

5 柳国华 2,745,000 0 2,745,000 3% 0 2,745,000 

6 柳子龙 2,745,000 0 2,745,000 3% 2,058,750 2,058,750 

7 李锐 2,745,000 0 2,745,000 3% 0 2,745,000 

8 李晓 2,509,688 0 2,509,688 2.74% 0 2,509,688 

9 倪树春 1,915,000 0 1,915,000 2.09% 0 1,915,000 

10 柳冬梅 1,806,975 0 1,806,975 1.97% 1,806,975 0 

合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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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大资（北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柳国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

人柳国春与公司股东柳国华是兄弟关系。公司股东柳子龙是实际控制人柳国春的女儿，二人之间

为父女关系。公司股东邢玉丰是实际控制人柳国春妹妹的配偶。公司股东柳帅冰为实际控制人柳

国春和股东柳国华的侄子。 

    除上述情况外，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大资（北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柳国春，成立于2008年9月1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11343275，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大资投资持有公司6,039.00万股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66.00%。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柳国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柳国春持有大资投资96.07%股份，大资投资直接持有东大高新66.0

0%股份，因此，柳国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告编号：2021-004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预收款项 1,150.01 - - - 

合同负债 - 1150.01 - - 

负债合计 44,064,223.08 44,064,223.08 - -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2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宁波东大神乐电工合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承德一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1户，其中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公司名称 变更原因 

宁波东大神乐电工合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9日已对外处置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并丧失控制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

置比例

(%) 

股权处置方

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

时点的确定

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

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宁波东大神乐电

工合金有限公司 
18,000,000.00 100.00 股权转让 2020/9/9 

工商变更，

交接完成 
6,919,142.77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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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

生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公

允价值的

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的

金额 

宁波东大神乐电

工合金有限公司 
- - - - - -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